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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薪資項目

 本薪

 職務獎金

 伙食津貼

 地區津貼

 主管加給

 加班費、值勤津貼

 夜點費

 其它津貼等



約聘行政人員薪資項目

計劃核給金額：依各機構核給之標準(伙食津貼

1800元/月另拆出)。

校內補助金額：到職滿3個月由計畫主持人評核是

否核給，核給標準按研究計畫聘用

人員薪級表。

年節獎金。



職工薪資核敘方式

 1.本薪：依個人學歷核敘。

 2.職務獎金：依職級核給。

 3.伙食津貼：2600元/月。

 4.地區津貼：1000元/月。



職工薪資核敘方式(續)

 5.主管加給：依所擔任行政主管之等級參照教育部

頒訂標準核給。

 6.加班費：警衛、舍監等超時工作計給之費用，分

臨時加班及假日加班2種，一般職工依

加班換休之方式辦理。

 7. 輪班津貼、點心代金：即夜間輪班津貼。



發放日期及方式

自到職日起薪、離職日止停支薪津

薪資一律轉存金融機構。報到後請至指定金融機構
開戶，並至人事室登記帳號再由人事人員輸入建檔，
以利薪資轉存。未開戶者不以現金發放薪資。

每月五日領取上月份之薪資，薪資明細可上網查詢。
(先進入本校網頁，點選行政服務/人事室/薪資查詢，
惟需先申請密碼 )



年終獎金發放

 發放日期：每年1月20日，若該日距春節超過15日以上時以農曆

春節前15日為發放日。

 發放原則為發放日仍在職者始發給；計畫聘任之約聘行政人員則
依據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發放標準：

1.職工核發2.5個月之月薪額(含本薪+ 職務獎金+伙食津貼+地區津
貼+主管加給)，其中0.5個月為基本獎勵額，餘出勤及考績獎勵額各
為1個月月薪額。

2.計畫聘任之約聘行政人員核發1.5個月之薪額 。



職工出勤規定

職工、助教:除組長級以外均需於上下班刷卡。

新進人員申請特別休假自服務滿半年後至當年度考
勤週期結束。每年考勤週期至本年12月20日止。

職工及106年7月31日前到職之技工到職滿1年者於
寒暑假期間(學生放假日為準) 核給寒暑假。

事假全年14天，申請事假一次不得超過5日。產假
42日(不含例休假日)。其餘各類假別及規定請詳閱
考勤管理辦法及考勤Q&A。

https://regulation.cgu.edu.tw/p/1551-1057-58418.php?Lang=zh-tw
https://personnel.cgu.edu.tw/p/404-1005-39119.php?Lang=zh-tw


職工出勤規定(續)
請假之最小單位：產假以日計，寒暑假以半日計，
陪產檢假及陪產假以小時計，其餘各種假別以半小
時計，特別休假限上班後或下班前連續申請。

職工事假不給薪，病假6個月內給半薪、超過6個月
部份不給薪，產假到職滿6個月者薪資照給、到職
未滿6個月者給半薪。

 除病、喪假外各種假別應事先呈准。

因公需離校辦理事務，應事先呈准，單程50公里以
上填寫「出差單」，未及50公里填寫「公出單」。



職工出勤規定(續)

託人刷卡或代人刷卡，經查獲者每次記大過１
次處分。

忘刷卡年累計每達5次者記申誡1次。

識別證忘攜帶年累計每達5次者記警告1次。

識別證遺失年累計達三次（含）起計申誡乙次，
每增加1次記申誡1次。



職工考核

每年6~7月間辦理，服務年滿半年者為對象。

考核項目分工作考核、考勤及獎懲3部份。

編制內職工考核結果，優等佔部門人數之10% 、
良等20%。考核結果作為年終獎金核發之依據之一，
如優等加發考核獎金之20% 、良等加發10%。



晉級

每年7月份辦理，8月1日生效。

職工、約聘行政人員考績列甲(含)等以上者，次學
年度予以晉敘本薪一級。



職級晉升

 每年5~7月間辦理

 最近二年考績均甲等（含）以上，考績近兩年均優等
或三年均良等以上者，年限得提前一年辦理。

 最近三年無記申誡(含)以上處分。

 晉升組員(含)以上者，應取得校內外多益檢定分數達
600 分以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含)以上初試及格或其
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特殊技術人員取得業務領域之
專業證照者得簽請抵免)。



職級晉升(續)

 英文檢定成績未達規定標準者，仍得報考晉升考試，
惟通過晉升考試者，僅保留晉升資格三年，三年內
英文檢定成績達規定標準者，始得自取得日起晉升
生效。

 警衛(庶務辦事員)參加晉升警衛領班(組員)之條件，
除須符合年資規定外，尚須符合代理領班二年以上
資歷。

 除具有專業性或特殊性職務經簽請校長核准外，晉升
專員(含) 以上者，需曾任職二個二級以上單位且滿一
年以上。



婚喪賀奠

為使本校教職員工及其眷屬於發生婚喪時，申請本
校賀奠品、賀奠金有所遵循，並減輕直屬主管賀奠
金負擔。

本校教職員工、聘約人員本人及其父母（結婚或入
贅後，仍以親生父母為限，受收養者則為養父母）、
配偶與未婚子女。

賀奠金 (品) 之申請:賀金(品)應於宴客日十天前、未
宴客者，應於結婚日起算一個月內完成申請程序；
申請奠金(品)應於出殯日前完成申請程序。



婚喪賀奠(續)

學校賀奠項目及標準

賀奠品：包括喜幛、毛毯、花圈、花籃、輓聯、床

罩及涼被等 7項，每項金額標準為新台幣

2000元，當事人得擇一申請。

賀奠金：以董事長名義統一致贈賀金新台幣
3,600元，奠金新台幣3,500元。



婚喪賀奠(續)

補助各級直屬主管賀奠金標準

婚喪賀奠依實際直屬主管人數申請補助至校長。本
校補助各級直屬主管賀奠金額1,300~2,400元。

各級直屬主管係指按行政組織系統直接督導或指揮
當事人工作者。

定期契約人員婚喪賀奠統由所屬組長級(含)以下主
管共同致贈賀奠金，其補助金額，賀金為新台幣
2,200元，奠金為新台幣2,100元。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

報到時在人事室填寫「家屬醫療優待名單」並檢附
相關文件，經核對無誤後由人事室建檔。

凡本人或家屬(研究助理限本人)至長庚醫院各院區
就診時，出示個人身份證明文件，表明為員工或家
屬，櫃台人員即可據以辦理優待事項(本校檔案置於
企業檔)。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續)

健保就醫優待項目
1.員工掛號費全額計收，保險規定不給付之項目以

六折計收。

2.員工住院床位超出總床部分之費用依職級由校方

全額負擔或以四折計收。

3.員工住院其它診療費保險不給付部分以四折計收。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續)

健保就醫優待項目(續)

4.眷屬掛號費全額計收，保險不給付項目，配偶及

子女六折計收，父母以七折計收。

5.眷屬住院床位及診療等費用保險不給付部分配偶

及未婚子女以六折計收，父母以七折計收。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續)

自費就醫優待：限健保不給付部份

1.員工門急診掛號費及醫師診察費均免收，其它醫

療費以六折計收。

2.員工住院:醫師診察費免收，其他醫療費以四折

計收。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續)

自費就醫優待：限健保不給付部份(續)

3.眷屬門急診掛號費及醫師診察費均免收，其他醫

療費配偶及未婚子女以六折計收，父母以七折計

收。

4.眷屬住院醫師診察費以二折計收，其他醫療費分

別為配偶及未婚子女以六折計收，父母以七折計

收。



長庚醫院就醫優待(續)

健康檢查

1.員工:以六折計收。

2.眷屬:以八折計收。



教職員退撫儲金

退撫儲金係以本薪之2倍之12%提撥作為退撫金，
並分由教職員、學校與政府分別負擔35%、32.5%、
32.5%。

個人負擔每月提撥儲金費用表。

https://personnel.cgu.edu.tw/var/file/5/1005/img/2378/295952138.pdf


教職員退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自願退休：

1.年滿六十歲者。

2.任職滿二十五年者。

年滿六十五歲者，應即辦理屆齡退休，教授如符合

教授延長服務辦法之規定者，可申請延長服務，每

次延長不得逾一年。



教職員退休(續)

教職員工申請退休，應於五個月前填具退休事實表，
檢同相片一張，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由
本校初核後轉請私校退撫管委會複核。因心神喪失
或身體殘廢應即退休者，並應附繳公立醫院殘廢證
明書。

請參考退休申請及福利專區。

https://personnel.cgu.edu.tw/p/404-1005-95742.php?Lang=zh-tw


教職員撫卹

在職期間病故或意外死亡者。

在職期間因公死亡者。

1.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

2.因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以致死亡。

3.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

4.盡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教職員資遣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
散而須裁減人員者。

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
可以調任者。

因身心障礙不能勝任工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
院發給證明。



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金

舊制退休(撫卹、資遣)金：以最後在職之薪級，按退休
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薪加新臺幣930元為基準計算。
 基數計算：任職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給與一個基數；任
職滿一年者，給與一個基數，以後每增半年，加給一個基數；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十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兩個基
數；但最高總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

新制退休金：以個人每月提撥之退撫儲金帳戶金額為準。



識別證使用規定

識別證除作為上下班刷卡、及門禁管制使用外，
尚可作為搭乘汎航交通車之用，惟以本人搭乘
為限，借給他人搭乘經查獲者，記小過處分。



其他人事作業
 保費證明開立(報稅用)

請自行上網列印(本校網頁/行政服務/人事室/薪資查詢/進入
薪資查詢網頁/輸入帳號及密碼/各類證明單)

 在離職證明單申請
填寫申請單/送人事室經辦人員製發，離職超過1星期才申
請者須先至自動繳費機繳交100元/份，再憑以核發。

 Notes ID申請(請他人申請)

Notes系統/資料庫/辦公室自動化系統/電腦/Notes ID申請
單/填寫申請單/呈核

 所得扣繳憑單改為自行上網列印使用


